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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汝州市土地志》是地方志系列丛书之一．在编纂过程中，蒙受各级领

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与帮助，经过编辑同志们的辛勤劳动，终于出版问世。

这是汝州市土地管理史上值得称颂的一件大事。它汇集了汝州市有关 土地

方面珍贵的历史资料和现状，具有重要的参阅和研究价值，为汝州的存史、

资政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土地是万物之源，人类赖以生存之本。古往今来，在漫漫的历史长河

中，历经多少征战讨伐，创业立国。从帝王争夺、封建割据、农民起义、民

族斗争、民主革命，到近代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每一个

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都与土地息息相关。

汝州这块宝地，土地肥沃，地形复杂，山水秀丽，矿藏丰富。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土地制度的束缚，劳动人民终年辛劳，不得温饱。解放

后，实现“耕者有其田”，劳动生产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随着土地制度的

不断改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颁布，生产力有了迅猛地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 《汝州市土地志》从土地这个侧面，记述

了汝州市社会制度的历史沿革，记述了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事迹。反映了每个

特定年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征。同时，也记载着汝州市党和人民群

众以及土地管理部门全体干部职工的丰功伟绩。

我们期望《汝州市土地志》出版后，金市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以志为

鉴，正确认识汝州市土地历史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更加珍惜土地，管好土

地，用好土地，再创辉煌，为子孙后代造福。

余江平



凡例

一、《汝州市土地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遵循当代方志学

的基本理论和要求，进行编纂，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通古贯今，详今略古，记述了汝州市(临汝县)有关土地的历史

和现状。

三、本志上限尽量追溯到有史可稽之端，下限一般至1996年底。(少量记

事突破下限)。

四、本志以事分类，以时间为序，横排竖写，设章、节、目等层次，全志

共设12章41节，约25万字。

五、本志以现代语体文记述为主，采用述、记、图、表、录等形式，文字

使用规范简化汉字。

六、本志历史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当时称谓在括号内注明

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使用的数字、标点等，按

1987年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执

行。度量衡单位，原则上采用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的规定。

七、本志记述中涉及的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而后则用简称。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等。

八、1988年8月1日，撤临汝县建汝州市。行文中，建市前称临汝县，建市

后称汝州市。

九、本志中记述的土地、耕地面积和涉及农、林、水等方面的有关数据，

来自汝州市(临汝县)统计局，个别由主管部门提供。1992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的数据，只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中记述。

十、本志入志人物，主要包括历任领导、获汝州市级以上奖励人员及在本

市(县)有关土地治理方面有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汝州市志》、明清两代的《汝州志》、 《汝州全

志》和洛阳、许昌档案馆所存有关资料、汝州市有关部门的专业志书、资料、

史籍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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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汝州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偏西，伏牛、嵩山之间。东与禹州、郏县毗邻，西同汝阳、

伊川接壤，南与宝丰、鲁山交界，北与登封相连。全市共有1635个自然村，设置16个乡

镇，448个村民委员会。市域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4公里，总面积1572．84平方公里。 境

内地貌：北靠嵩箕山，南倚外方山，北汝河横贯中间，形成两山夹一川的槽形地带。地面

海拔最高的岘山为1165．8米，最低的小屯乡路寨东北为145米。地势较为复杂，西北高，

东南低，山地、平川、丘陵、洼地兼有。 气候特征：春季温和，干旱少雨；夏季炎热，雨量

集中；秋季凉爽，天朗气清：冬季雨雪少，天寒地冻。年均日照时数为2243．3d'时，日照率

为51％；六月份最多达235．5小时，日照率为55％；二月份最少，日照率为47％。1932～

1986年中，年均降水量为651。l毫米。 冬春秋三季主要刮西北风，夏季多东南风。水资源

分布不均，地表水南部山区径流深为251．1毫米，北部丘陵区仅165．4毫米。地下水补给

量，平川区每平方公里达12．1万立方米，山区4万立方米。

土壤分为棕土、褐土、砂礓黑土、潮土、水稻土五个士类。1985年《农业综合区划》

全市划分了5个类型区：平川粮菜棉区、丘水粮棉桐区、丘旱粮烟林区、虎狼爬岭粮油林

区、山区林牧矿区。农作物以小麦、玉米、红薯为主，其次是水稻、黄豆、绿豆、谷子。

地质构造复杂，矿藏种类繁多，既有铁、金、铜、铝、锰、锌、铅等金属矿，又有长石、

石英、云母、萤石、石棉等非金属矿。交通运输方便，焦枝铁路由西北至东南穿境而

过；公路干线有洛汝公路、汝宝公路、汝郏公路、汝登公路等，四通八达，为发展经济提

供先决条件。

土地是万物之源，人类赖以生存之本。从古至今的漫长历史上，历次征战以及农民起

义、革命斗争，无不与土地息息相关。 ·

汝州市建置以后土地所有制的演变，经历了封建社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两个历

史时期。

西周为封建领主制社会，实行封建土地国有制；春秋时期，土地国有制解体，土地私

有制产生；战国时期确立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秦朝开始进入封建地主制社会，土地私有

制法典化。这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一直延续两千余年。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

会，汝州大部分土地被地主阶级占有，广大农民无地少地，深受残酷剥削，辛勤劳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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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一遇荒年，则离乡背井，甚至冻饿而死。解放前，临汝县地主、富农有5464

户，占有全县大部分土地。广大贫农、雇农劳动者为了糊口度日，不得不向地主、富农租

种土地。当时的地租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分租，即按当年的收获量，主、佃各得一半，

也有的主六佃四分成：一是定租，不论收成丰歉，佃户都必须按照既定契约规定，向地主

纳租。农民常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临汝县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

社和家庭联产承包四次大的变革。1949年lO月和1950年1月，临汝县分两批进行土地改

革，没收地主土地和征收富农多余土地103696亩，分配给贫雇农民，并给土地所有者颁发

了《土地房产所有证》， 从此结束了两于多年来富者田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的不合理

的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农民自发地走组织起来的道

路。1952年全县普遍成立了农业生产互助组。1953年，互助组，发展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土地评产入股，分红分配比例为人地各半或劳六地四不等。1956年5月，初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又全部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用社，取消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取酬。至此，农民个

体土地私有制过渡到农民集体所有制。

1958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县建立13个工农商

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实行一切生产资料为公社所有，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

配。1961年6月， 中共中央颁布《农村人民公社试行条例》，规定公社体制为“三级所

有，队为基础”，实行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四固定。1962年5月，中共临汝县委根据

上级指示精神，确定将耕地的5％划为社员自留地，三分之一的土地借给社员作口粮田，

并允许社员开垦荒地。这些举措，对当时农业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临汝县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定额包工”、

“联产到户”、“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i全县普遍推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将土地承包给农民经营。这种所有权与使

用权分离的改革，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进入九十年代，汝州市根据《土地管

理法》的有关规定，对土地使用制度和管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而在土保土管工

作征途中迈开了新的步伐。

汝州人民历来热爱土地，珍惜土地，更懂得开发土地、利用土地。土改后，农民有了

自己的土地，深耕细作，挖沟整地，修渠垒堰，封山育林，保护了土地，提高了土地利用

率。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临汝农民在“农业学大寨”中，治山治水，深翻改土，整修梯

田，兴修水利，扩大了耕地面积，改善了耕作条件。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过去单一的农业

用地转变为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能源、服务等综合开发用地，加上人口的发展，城

乡宅基地也不断增加，致使全市耕地总面积越来越少。据历史资料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

(1391年)汝卅1人口74019人，耕地面积1040218亩，人均14．05亩；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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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负担丁税的只有9821人，耕地556361亩，人均18．7亩；民国24年(1935年)，全县总人

口343870人，耕地879934亩，人均2．56亩。新中国建立时，全县总耕地面积为128．6万亩，

总人口37．1万人，人均耕地面积3．47亩；1988年总耕地面积为97．9万亩，总人口78．43万

人，人均耕地面积为1．25亩；1995年总耕地面积为94．272万亩，总人口为80．53万人，

人均耕地面积1．17亩。面对这种人口不断增长，耕地日益减少，人地反差愈来愈大的严峻

局面。市委、市政府曾多次强调各项建设用地和城乡建房都必须严格控制，尽量不占或少

占耕地，杜绝强占和滥占耕地。1991年8月至1992年10月，组织多方人员，按照国家制订

的技术规程，对全市土地利用现状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结果，全市辖区总面积1572．841

平方公里，土地资源总面积为2359262．2亩，其中耕地面积979686．7亩(ELl995年上报耕地

面积多36966亩)，园地14230．6亩，林地255485．3亩，草地1106．8亩，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246552．9亩，交通用地57307．8亩，水域160234．5亩，未利用土地644657．6亩。土地详查

澄清了底子，掌握了情况，为加强土地管理综合开发汝州土地和发展经济奠定了基础。

四

新中国成立后汝州的土地管理工作先后有财粮科、民政科、计划委员会、城建局兼管

或代管。1986年10月，设立专门管理机构“临汝县土地管理科”，1988年12月改为“汝州

市规划土地管理局”，1990年4月更名为“汝州市土地管理局”。

汝州市土地管理局成立后，确立了对全市土地统筹兼顾统一管理的新体制。积极宣传

土地国情、国策、国法，增强干群热爱土地，珍惜土地，合理用地的自觉性。遵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精神，提请市人民政府下发了一系列有关土地的法规性文件。查

处了违法占地案件和非法土地交易。发放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遏制了滥占土地的

势头。坚持“开源、节流”并举的方针，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城镇国有土地出让、转让

使用制度，拍卖“四荒”土地，复垦闲散废地，鼓励开发土地资源，土地管理工作得到了

突破性的进展，取得了好的成绩，土地管理局曾先后7次被平顶山市、两次被河南省评为

先进单位。

汝州市人多耕地少，土地管理工作任务艰巨。为了珍惜方寸土地，留于子孙耕，仍须

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国土观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严格执行土地法规，奋力工作，

开拓前进，为不断开创全市土地管理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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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秦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于今汝州地区置梁县，属--}ll郡。

始皇帝三十一年(前216年)，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实田”，是土地私有制的法典化。

汉

惠帝四年(前191年)，汝河泛滥，淹没土地，漂没百姓1000余家。

永初元年(107年)二月，汉安帝下诏，把广成游猎地(即广成泽，今温泉镇涧山口水库

一带)借给贫民垦种度荒。三月，又下令将上林、广成苑(即广成泽)中可垦辟的土地分给

当地贫民。

东汉光武年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身无立锥之地。

东 晋

义熙四年(408年)汝水枯竭。

义熙十年(414年)五月，汝水泛滥，千余人被淹死。

北 魏

太和十九年(495年)正月十三日，孝文帝于汝水之西校阅部队，大赏六军。

北 齐

天保八年(557年)，从夏至秋，蝗虫遍野，遮天蔽日，声如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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